
漢簡長安史料研究

王子今

　　活動於河西漢塞的來自内地的吏卒和平民，其軍事與經濟活動在漢簡資料中多

有反映。其中有關長安人的信息值得長安史研究者關注。河西漢簡其他文書中也可

見反映長安行政史、長安治安史、長安交通史的重要資料。《肩水金關漢簡（壹）》的面

世 〔１〕，使得居延漢簡研究的學術空間更爲擴展，爲我們全面認識漢代河西社會，增益

了新的歷史文化信息。其中可以發掘的長安史料，學術價值也是可貴的。

一、漢簡長安行政史料

居延漢簡中可以發現體現長安行政史的内容。典型的一例，是關於“改火”的簡文：

（１）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

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

井更水火進鳴雞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

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１０．２７）

（２）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長安雲陽者其民

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

甲寅五日臣請布臣昧死以聞（５．１０）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别火官”條：“右丙吉奏，本爲二簡，余讓之先生察其字迹相同，

合爲一奏。時在二十四年。前後完整無缺文。”以爲“所言爲漢代改火事”。〔２〕陳槃

·３７２·

〔１〕

〔２〕

甘肅簡牘研究與保護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

勞榦：《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第２８６頁，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６年。



《漢晉遺簡偶述之續》“别火官”條也合爲一條，詳爲考論。〔１〕大庭脩又將簡３３２．２６、

１０．３３、１０．３０、１０．３２、１０．２９、１０．３１與此連接，編列爲《元康五年詔書册》。大庭脩認爲，

“由８支簡連接而成的元康五年詔書册得以復原”，其意義除明確了居延漢簡中存在

的又一册文書而外，還在於“明確了詔書按順序向下級傳達的情形，而且明確了詔書

自發出後至張掖郡邊疆的時間”，而“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從簡册關於圍繞夏至的儀式

的通常的内容，可以看到不能見於史書的日常的行政命令的傳達方法”。〔２〕經御史

大夫丙吉、丞相魏相、太常蘇昌等制定的關於夏至更水火的文書，得到漢宣帝批准

（“制曰：可”），於是逐級向下傳達，“以聞布當用者”，令有關人員人人周知。我們可以

看到逐級“下當用者”的情形：御史大夫—丞相—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太守、諸侯相—屬國農部都尉、少府縣官—候城尉—尉候長。歷經各級行政部門轉

遞，由中央一直傳佈到河西邊境戍防的基層軍事組織，歷時不過５３天。自丞相令史

頒下到抵達張掖，相距數千里，歷時不過３９天。〔３〕漢帝國自上而下，自長安至於邊

塞的行政管理方式得以明朗。

居延漢簡中如下簡例：

（３） 　元康三年十一月中爲官市上書具長安（４５６．２）

説到“上書具長安”情形，文書傳遞方向可能與長安往邊地的下行文書相反。

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中，有研究者以爲《失亡傳信册》（ＩＩ０２１６［２］８６６—８６９）

者，也是發自長安的行政文書。據胡平生、張德芳釋文：

（４）永光五年五月庚申，守御史李忠隨當祀祠孝文廟，守御史任昌年，爲

駕一封軺傳，外百卌二。御史大夫弘謂長安長，以次爲駕，當舍傳

舍，如律令。（８６６）

（５）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乙亥，御史大夫弘移丞相、車騎將軍、將軍、中

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五月庚申，丞相少史李忠守御史

假一封傳信，監當祀祠（８６７）

（６）孝文廟事。己巳，以傳信予御史屬澤欽，欽受忠傳信，置車笭（軨）

中，道隨亡。今寫所亡傳信副移如牒。書到，二千石各明白布告屬

官縣吏民，有得亡傳信者，予購如律。諸乘傳驛駕■令長丞亟案，莫

·４７２·

出土文獻（第三輯）

〔１〕

〔２〕

〔３〕

陳槃：《漢晉遺簡識小七種》，中研院歷史語所專刊之六十三，１９７５年，第５０頁。

［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第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１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第５１７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傳有與所亡傳同封弟者，輒捕■（繫），（８６８）

（７）上傳信御史府。如律令。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長史章、守部候修

仁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官，官寫移書到，如律令。／掾登、

屬建、佐政光。（８６９）

論者以爲（４）“爲傳信副本，因傳信失亡，録副以追查”，（５）、（６）、（７）“爲追查失亡傳信

的文件”。關於（４）“御史大夫弘謂長安長”，胡平生、張德芳注文寫道：“御史大夫弘：

弘即鄭弘。《漢書·百官公卿表》：永光二年，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

殺。”“長安長：長安縣長。《漢書·百官公卿表》：‘萬户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減萬户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安乃京師重地，當萬户以上，當置令。”“此簡作

‘長安長’，不知何故。”〔１〕

居延漢簡中確實有出現“長安令”字樣的簡例：

（８） 敢言之

九月辛卯長安令 （３４０．２０Ａ）

印曰長安右丞　　（３４０．２０Ｂ）

“長安令”和“長安右丞”，都是發送相關行政文書的責任者。又如：

（９）十一月壬子長安令　守左丞起移過 （２１８．３４）

（９）與（８）可以作同類理解。

居延漢簡中又有如下簡例：

（１０） 十萬三千卅校一月九千一歲十萬八千三歲凡卅二萬四千□

長安宅一二萬自給 （１１３．８）

簡文内容尚未能完全理解，然而似乎與財務管理中“校”的制度有關。其中“ 長安宅

一二萬自給”語意不完整，但是亦可歸入涉及“長安”的研究資料。

王莽改制，涉及行政方式的諸多方面。《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始建國元

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王莽結束了

西漢帝國的統治，又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政治生活中諸多名號的更改。“改郡太守

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宫曰常樂

室，未央宫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都城“長安”也改稱“常安”。居延

漢簡中可以看到反映這一政治變化的文物遺存：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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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２９、３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１１）縣

● 詔書長安　更爲常安（Ｅ．Ｐ．Ｔ５９：１１７Ａ）

詔書長□更爲常安府□□ （Ｅ．Ｐ．Ｔ５９：１１７Ｂ）

又如：

（１２）財發京兆史及常安 （Ｅ．Ｐ．Ｔ２０：２７）

（１３）常安城中庶士以下穀它予直泉穀度足皆予者而先奏焉（Ｅ．Ｐ．Ｔ５９：２６６）

簡文内容似以經濟生活爲主題，然而對於經濟進行控制，是被作爲行政任務進行記録

的。又如：

（１４）桼月晦日食常安中陰雨獨不見故下（６３）

言“常安”，事在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９年）之後。“桼月”的“桼”，也體現了新莽簡的

特點。簡文内容對應的歷史記録是《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天鳳三年（公元１６

年）七月，“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

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通過簡文雖然直接看到的是天象史和氣候史信息，但從《王

莽傳中》的記録看，當時人們以爲此迹象與行政史有關，予以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解和

解説。

饒宗頤、李均明關於新莽簡研究的成果，在“考證三：郡縣與屯戍組織”部分“常

安”條，舉列簡文，包括上引（１１）、（１２）、（１４），遺漏（１３）。〔１〕

又敦煌漢簡２０４２Ａ：“都尉姓吕□君家在常安”，“司馬□□□家在常安”，也應當

補入。

二、漢簡長安治安史料

肩水金關簡中還有出現簡文“長安獄丞”、“長安獄右丞印”，即標示以“長安獄右

丞印”封緘的文書：

（１５）□中欲取傳謹案明年卌三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父老遠

長安獄丞禹兼行右丞事移過所縣邑如律令 （７３ＥＪＴ１０：２２９Ａ）

長安獄右丞印 （７３ＥＪＴ１０：２２９Ｂ）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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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１６６—１６７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



這是長安司法部門爲長安居民開具“毋官獄徵事”證明，使其取得允許通行的證件的

文書。按照規定，必要程式是查核是否有“官獄”記録，即治安機關對於違法或犯罪行

爲的記録，即現今通常所謂的“案底”。

與（１５）格式、内容類同的，又有肩水金關簡的另一例，只是責任職官不是“長安獄

丞”、“長安獄右丞”，而是“長安守右丞”、“長安右丞”：

（１６）五鳳二年五月壬子朔乙亥南鄉嗇夫武佐宗敢言之北陽曲里男子

謹案弘年廿二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里父老丁禹證謁言廷移過所

□

六月庚寅長安守右丞湯移過所縣邑如律令掾充令史宗

（７３ＥＪＴ９：９２Ａ）

三月壬辰不弘以來

章曰長安右丞　　　

三月壬辰 （７３ＥＪＴ９：９２Ｂ）

前引（８）“印曰長安右丞”，此作“章曰長安右丞”。居延漢簡所見有關“過所”等文書中

出現的“毋官獄徵事”，還有簡８１．１０，２１３．１７，２１８．２，３３４．２０Ａ，３４０．６，３４０．１４Ａ，３４０．４１，

４９５．１２—５０６．２０Ａ等，也體現了這一制度。

有學者曾經討論出土於大灣的５０５．３７簡：

建平五年八月戊□□□□廣明鄉嗇夫宏假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張自

言與家買客田居

延都亭部欲取檢謹案張等更賦皆給當得取檢謁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Ａ）

放行（Ｂ）〔１〕

寧可指出：“從簡文文意看，此簡爲過所性質，係鄉嗇夫宏、假佐玄同意丘張自廣明鄉

移家去居延耕種所買的田，簡背有‘放行’二字亦可證。”〔２〕所謂“欲取檢”、“當得取

檢”的“取檢”，應是原居住地進行調查過程的體現。而“檢”，或是查核驗證之後的證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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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關於這一簡文的討論，見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第５５頁，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陳槃：《漢晉遺

簡識小七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三，１９７５年，下册第９１—９２頁。寧可：《關於〈漢侍廷

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收入《寧可史學論集》第４７４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有學者還注意到，陳直《漢書新證》１９５９年版引録了這條簡文，而１９７９年版則予以删除，見

陳文豪：《〈漢書新證〉版本述略》，《華岡文科學報》第２３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寧可：《關於〈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收入《寧可史學論集》第

４７４頁。　



明文書，如簡文所云“謹案張等更賦皆給”者是。推想“取檢”的内容，除了“更賦”是否

“皆給”，即對於政府的經濟責任已經完滿承擔之外，應當更重視刑事罪案的記録。〔１〕

敦煌漢簡中有言及犯“殺人”罪行的内容，犯罪地點在“長安”：

（１７）殺人長安臧關東變名易爲羊翁數敖五陵希蓬工（７８４）

殺人者在長安作案，潛逃至“關東”，改换姓名，又曾經在“五陵”活動。簡文在敦煌出

土，應視作範圍廣大的通緝文書。

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中也有署“長安令安國、守獄丞左、屬禹”的以治安爲主

題的文書：

（１８）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長安令安國、守獄丞左、屬禹敢言之：謹

移髡鉗亡者田■等三人年、長、物、色，去時所衣服。謁移左馮翊、右

扶風、大常、弘農、河南、河内、河東、潁川、南陽、天水、隴西、安定、

北地、金城、西河、張掖、酒泉、敦煌、武都、漢中、廣漢、蜀郡……（Ⅱ

０１１１［４］：３）

胡平生、張德芳將此文書歸爲“司法文書”，分析説：“此簡是長安令爲追捕逃犯通告各

地的通緝令。所列河西五郡，按順序當爲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但此簡獨無武

威。”又解釋“年、長、物、色”：“年指年齡，長指身高，物指所帶物品，色指膚色。”〔２〕今

按：“長安令”等爲地方官身份，似無權向“左馮翊、右扶風、大常、弘農、河南、河内、河

東、潁川、南陽、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張掖、酒泉、敦煌、武都、漢中、廣

漢、蜀郡……”各郡發佈“通緝令”。這枚簡的性質，應是協查通報一類的文書。

敦煌漢簡又有：

（１９） □名劫入長安護輸□ （７２６）

如果“劫”字釋文不誤，也可能與長安治安史有關。

三、漢簡長安交通史料

長安是西漢全國交通網的中心，因行政指揮、經濟領導和社會控制的特殊作用，

·８７２·

出土文獻（第三輯）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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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王朝交通格局中意義重要。居延漢簡中有涉及長安的交通行爲的簡文，

例如：　　

（２０）朝發長安北上詔以力益丘□□山　　　 石□（Ｅ．Ｐ．Ｓ４．Ｔ２：２１）

（２１）□子□□□又置官使行之長安卿

□且□□□得上不久負也用 （Ｅ．Ｐ．Ｔ５９：１８９Ｂ）

（２１）另一面即Ｅ．Ｐ．Ｔ５９：１８９Ａ簡文“ 白　自知不當如此叩頭叩頭□ ”“ 善毋恙頃

聞閒獨勞草草臈□　 ”内容，可知是私信。而Ｂ面“使行之長安”文字，可以理解爲交

通過程。性質同樣爲書信的類似資料，又有：

（２２） 爲書遺　　 ● 長□　之米財予錢可以市者

□孫少君遺　米 肉廿斤

府幸長卿遺脯一□ 御史之長安□□以小笥盛之 ● 毋以□脯野

羊脯齎之也

信伏地再拜多問

次君君平足下厚遺信非自二信幸甚寒時信願次君君平近衣强酒食

察事毋自易信幸甚薄禮

□絮一信再拜進君平來者數寄書使信奉聞次君君平毋恙信幸甚伏

地再拜再拜

次君君平足下　 ● 初叩頭多問

丈人寒時初叩頭願丈人近衣强奉酒食初叩頭幸甚甚初寄□贛　布

二兩□□者丈人數寄書

使初聞丈人毋恙初叩頭幸甚幸甚丈人遺初手衣已到　（帛，大灣

出土） （乙附５１）

其中“ 御史之長安”文字特别值得注意。肩水金關簡可見：

（２３） 從長安還未 （７３ＥＪＴ８：４７）

“從長安還”是“之長安”的返程的表述。當時，由河西邊塞出發的交通行程以“長安”

爲目的地者，可能頗爲多見。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有反映公文傳遞接受驛置服

務的情形：

（２４）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憲，承制詔侍御史曰：敦煌玉門都

尉忠之官，爲駕一乘傳，載從者。御史大夫延下長安，承書以次爲

駕，當舍傳舍，如律令。六月丙戌，西。（Ⅰ０１１２［２］：１８）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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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御史大夫延下長安”，研究者以爲是指“由御史大夫簽發的過所”。〔１〕

另一著名簡例，則部分記録了長安至居延地區之間西行驛路的郵置里程：

（２５）長安至茂陵七十里　　　月氏至烏氏五十里

茂陵至■置卅五里　　　烏氏至涇陽五十里

■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

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

（以上爲第一欄）

媪圍至居延置九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居延置至■里九十里　　日勒至鈞著置五十里

■里至■次九十里　　　鈞著置至屋蘭五十里

■次至小張掖六十里　　屋蘭至■池至十里

（以上爲第二欄）　（Ｅ．Ｐ．Ｔ５９：５８２）

簡文雖然只局部反映了長安至居延地區間“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于

時月”〔２〕的情形，然而對於認識漢代通信形式，仍然是異常珍貴的資料。長安以

交通之便利，統攝各地信息，並使政令軍令迅速傳達至邊地的指揮效力，也得以

體現。

敦煌懸泉置出土漢簡也有關於交通里程的信息，其中也可見與“長安”之間路程

的記録：

（２６）張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

千一百五十一里……（Ⅴ１６１１［３］：３９Ａ）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東南。東

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Ⅴ１６１１

［３］：３９Ｂ）

《漢書》卷九六《西域傳》多列述西域諸國距中原的空間行程，稱“去都護”若干里，“去

陽關”若干里，“去長安”若干里。據《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有兩例同時説到“去

陽關”與“去長安”里程：

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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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３９頁。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則陽關距離長安的里程爲四千五百里。由此可以推知（２６）“長安四千八十”的位置，

應大致在西距陽關四百二十里，東距“冥安二百一七”里的地方。相當於今甘肅安西

西南的敦煌郡廣至、效穀附近，或即宜禾都尉所在。

敦煌懸泉置出土漢簡還有關於“■”與“傳馬”制度的重要資料：

（２７）制曰：下大司徒、大司空，臣謹案：令曰：未央■、騎馬、大■馬日

食粟斗一升、叔（菽）一升。置傳馬粟斗一升，叔（菽）一升。其當空

道日益粟，粟斗一升。長安、新豐、鄭、華陰、渭成（城）、扶風■傳馬

加食，匹日粟斗一升。車騎馬，匹日用粟、叔（菽）各一升。建始元

年，丞相衡、御史大夫譚。（Ⅱ０２１４［２］：５５６）

這裏列舉的“■”，都是中樞地方重要的管理運輸動力的機關。有研究者以爲，簡文

“是研究漢代馬政的重要資料”。所謂“長安、新豐、鄭、華陰、渭成（城）、扶風■傳馬加

食，匹日粟斗一升”，即按照《令》有關“其當空道日益粟，粟斗一升”的規定確定的等

級。長安與長安以東“新豐、鄭、華陰”和長安以西“渭成（城）、扶風”諸■“當空道”的

交通優勢地位得到突出强調。正如胡平生、張德芳所指出的，“長安、新豐、鄭、華陰，

屬京兆尹；渭城、扶風屬右扶風，均爲三輔地區■置。前者屬東綫，後者屬西綫”。〔１〕

然而我們還注意到，“長安、新豐、鄭、華陰”的排列次序，並不是簡單地一律由西向東

或者由東向西依空間方位的順序，而是首列“長安”，隨即是長安以東的“新豐、鄭、華

陰”，依由西向東次序；然後是長安以西的“渭成（城）、扶風”，又變换爲由東向西的順

序。完全是以長安爲中心的。

簡文所謂“當空道”，胡平生、張德芳解釋説：“《史記·大宛傳》：‘而樓蘭、姑師小

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空道’即衝要之道路，亦作‘孔道’。《漢書·西

域傳》：‘（婼羌國）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２〕今按：《史記》卷一

二三《大宛列傳》：“張騫鑿空。”裴駰《集解》：“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

道。’”〔３〕《大宛列傳》所謂“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張守節《正義》：“‘空道’，孔道

也。”〔４〕現在“空道”即“孔道”已經是通常的解説。《漢語大詞典》：“【空道】孔道；交通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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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７頁。

同上注。

《漢書》卷六一《張騫傳》：張騫“鑿空”，顔師古注引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

顔師古説：“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漢書》卷六一《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顔師古注：“‘空’即‘孔’也。”



大道。《漢書·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顔師古注：‘空，即孔也。’”〔１〕漢

簡文字所見“當空道”，可知“當空道”確實是西漢人慣用語。可能“空道”是正字，“孔

道”是後出的説法。只是以“孔道”解釋“空道”，恐未盡達其意。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關於列國方位，又有“當道”語。如：“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漢書》卷九六上《西

域傳上》：“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

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

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看來，“當道”與“當空道”似有區别。然

而《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言“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漢書》卷九六上《西域

傳上》又説：“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大概班固的理解，“當道”和“當空道”没有太大

的區别。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顔師古注解釋“孔道”：“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

言穴徑耳。”如果以顔師古注“穿山險而爲道”與“穴徑”理解“孔道”，似乎不能與“空

道”同義。

看來，對於“當空道”以及“鑿空”的理解，還可以繼續討論。大致説來，胡平生、張

德芳“‘空道’即衝要之道路”的解釋應當接近原意。可能人們感興趣的，是爲什麽“衝

要之道路”稱作“空道”。一些學者在對“當空道”的討論中提示“空”有多種讀音，以爲

在這裏應作“上聲音孔”，而另外又有“去聲音控”者。〔２〕也許“控”的意義，可以給我

們有意義的啓示。

四、漢代河西的長安人

從軍至於河西承擔防務和勞務的吏卒，許多出身於内地各郡國。標識他們的籍

貫的簡文，成爲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者和漢代社會生活研究者重視的資料。例如，周

振鶴研究西漢政區地理，就居延漢簡出現的郡縣名有所討論：“居延漢簡有‘魏郡貝

丘’之記載（８２．９），説明《漢志》清河貝丘縣曾隸屬過魏郡，但隸屬的具體時間不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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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漢語大詞典》第８卷第４２０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一四《訂訛類》“空有四音”條；（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一“苴字十四

音”條。



明。”〔１〕勞榦在《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一文中曾列舉居延出土與“戍卒”身份相關

的“車父”簡 〔２〕，指出：“運輸之車運至塞上者，且遠自梁國魏郡諸境”，“今據漢簡之

文，山東之車率以若干車編爲車隊，行數千里，轉運之難，大略可想。”〔３〕

《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顔師古注：“蘇

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這是長安高官子弟亦遠戍北邊的實例。交通方式爲“步行”，於

是被看作“公廉”的模範。生活在西北邊塞的長安人，其身份顯示屢見於居延漢簡。如：

（２８）長安宜里閻常字中允　出　乘方相車駕桃華牡馬一匹齒十八歲駹

牝馬一匹齒八歲皆十一月戊辰出　已（６２．１３）

（２９）京兆尹長安棘里任□方　弩一矢廿四劍一　牛車一兩挾持庫丞印

封隔（２８０．４）

（３０）京兆尹長安南里張延年　劍一（２８０．８）

（３１）□□長就武强卒長安

　　□□□掾□□□（２８４．１５Ａ）

（３２）長安囂陵里尹勝 （３４０．３４）

（３３）　　　　　　　　　　　閻放復致北出

長安假陽里閻丹年十一　　　　　三月己巳南嗇夫入守亭長出五月

孫昌復致北出

壬申北守亭長當出（５０２．２）

（３４）長安有利里宋賞年廿四　長七尺二寸黑色卩（甲附３７）

這些簡文應當多是記録身份的文書。又有紀事文書：

（３５）凡書廿三封合檄一

　　　　元延三年五月從史義叩頭死罪死罪義以四月

　　　　五日書下自罷其六日幼實受長安苟里李□ （Ｅ．Ｐ．Ｔ５１：４１６Ａ）

涉及一位“長安苟里”人李某。另一簡例，言及“客居長安”事：

（３６）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實字子

功年五十六大狀黑色長須建昭二年八月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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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第８２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關於“車父”身份，參看王子今：《居延漢簡所見〈車父名籍〉》，《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１９９２年總第１８、１９

期；《關於居延“車父”簡》，《簡帛研究》第２輯，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勞榦：《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６本。



庚辰亡過客居長安當利里者雒陽上商里范義壬午實買所乘車馬更

乘騂牡馬白蜀車■布並塗載布（１５７．２４Ａ）

敦煌漢簡有“家在常安”簡文者，反映河西軍官不僅出身“長安”，而且家庭尚在“長安”

的情形：

（３７）都尉姓吕□君家在常安　府司馬文尹家在繆□　十人日少□

司馬丞王游房家在□□　司馬□□□家在常安　關候名　　

（２０４２Ａ）

其中兩人“都尉姓吕□君”、“司馬□□□”，簡文明確顯示“家在常安”，應是王莽時代

“長安”人遠赴河西任職的文物記録。

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詔書令》册中，序號爲“第十二”和“第廿四”的兩

枚簡，也有長安居民身份出現在簡文中：

（３８）長安敬上里公乘臣廣昧死上書（正面）

第十二（背面）　　　　　　　　　（１５３）

（３９）司馬護坐擅召鳩杖主擊留棄市長安東鄉嗇夫田宣坐（正面）

第廿四（背面）　　　　　　　　　（１６４）〔１〕

簡文内容顯然也是我們瞭解河西漢塞的長安人的有意義的資料。另外，又有敦煌

漢簡：

長安將作格 （１０６６Ａ）

載葦解何　 （１０６６Ｂ）

吏受□　　 （１０６６Ｃ）

簡文出現“長安”字樣，但是因殘壞過甚，文意不能理解，也許不宜作爲有關長安人活

動於河西地方的討論對象。

五、以漢簡爲資料的西漢長安鄉里研究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説王莽天鳳元年（公元１４年）“分長安城旁六鄉”，

“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據《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王莽地皇元年（公元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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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第１６、１７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２０年）下書，有“常安六鄉巨邑之都”語。而長安鄉名，據文獻可知有“建章鄉”。〔１〕

出土瓦當可見“盧鄉”文字。〔２〕而“東鄉”則見於前引（３９）。

《三輔黄圖》卷二“長安城中閭里”條：“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

宣明、建陽、昌陰、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等里。《漢書》：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

宣帝在民間時常在尚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文選》卷一〇潘岳

《西征賦》：“所謂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焕、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

其名。”戚里見《史記》卷一〇三《萬石張叔列傳》。尚冠里見《漢書》卷八《宣帝紀》。大昌

里見《列女傳》卷五《節義傳·京師節女》。〔３〕《文選》李善注引《漢書》解釋“修成”里名：

“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修成君。”《史記》卷一〇三《萬石張叔列傳》可見“陵里”。《三輔

黄圖》卷一“都城十二門”條可見“函里門”。《太平御覽》卷八二七引《漢宫殿疏》可見“李

里市”。《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 孝武鈎弋趙倢伃》顔師古注可見“孝里”。

何雙全輯録有關長安鄉里的簡牘資料，列有“里９”，即：雲陽，當利，棘里，苟里，

有利，假陽，囂陵，宜里，南里。〔４〕關於其中“雲陽”，似認識有誤。應據前引（２）簡文

“在長安雲陽者”，誤以爲“雲陽”爲長安里名。雲陽曾稱“雲陽都”〔５〕，地位僅次於長

安。由甘泉宫所在的雲陽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方長城防綫。漢武帝多次長住甘泉，

往復雲陽與長安之間。何雙全列舉的長安其他８個里，對應前引簡例，即：

當利里（３６），棘里（２９），苟里（３５），有利里（３４），假陽里（３３），囂陵里

（３２），宜里（２８），南里（３０）。

我們又可以補充１例：

敬上里（３８）

這樣，我們已經知道的長安里名有宣明里、建陽里、昌陰里、尚冠里、修成里、黄棘里、

北焕里、南平里、大昌里、戚里、陵里、函里、李里、孝里、當利里、棘里、苟里、有利里、假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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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華陽國志·巴志》。

陳直：《秦漢瓦當概述》，《觀衆秦漢陶録提要》，《摹廬叢著七種》第３７０、３９４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１年。

“大昌里”見於居延漢簡２２９．１，但是未能明確是長安里名。故宫博物院藏印有“大昌里印”，羅福頤主編

《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以爲“東漢官印”（第１８９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秦漢簡牘論文集》第１５１頁，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六月，“詔曰：‘甘泉宫内中産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

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玄氣之精，回

復此都。”顔師古注：“言天氣之精，回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陳直《漢書新證》：“西漢未央、長

樂二宫規模闊大之外，則數甘泉宫。甘泉在雲陽，比其他縣爲重要，故稱以‘雲陽都’。”（第３５頁，天津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陽里、囂陵里、宜里、南里、敬上里。共計２３個。〔１〕

六、《肩水金關漢簡（壹）》提供的新信息

《肩水金關漢簡（壹）》的面世，使得居延漢簡研究的學術空間更爲廣闊，爲我們全

面認識漢代河西社會，增益了新的歷史文化信息。其中可以發掘的長安史料，學術價

值也是可貴的。

（４０）京兆尹長安定陵里公乘況陽遂年卌二長七尺二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９：２４）

（４１）從者京兆尹長安大原里賈相年十六歲長五尺黑色　 （７３ＥＪＴ９：９４Ａ）

（４２）長安新里公大夫張駿年卅五長七尺三寸黑色　　五月壬子出　丿

（７３ＥＪＴ９：９８）

（４３）妻京兆尹長安長樂□ （７３ＥＪＴ９：１８８）

（４４）京兆尹長安長彦里公乘蔡福年卅 （７３ＥＪＴ９：２５８）

（４５）京兆尹長安 （７３ＥＪＴ９：２８０）

（４６）京兆尹長安青柳里男子欣 （７３ＥＪＴ１０：１５２）

（４７）長安成樂里張長樂　　 （７３ＥＪＴ１０：２８９）

（４３）“京兆尹長安長樂□”，可讀作“京兆尹長安長樂 里 ”。這樣，除（４５）里名缺失外，

我們又得到了有關７個明確的長安里名的認識。又前引（１６）簡文“五鳳二年五月壬

子朔乙亥南鄉嗇夫武佐宗敢言之北陽曲里男子謹案弘年廿二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里

父老丁禹證謁言廷移過所□ 六月庚寅長安守右丞湯移過所縣邑如律令掾充令史宗”

（７３ＥＪＴ９：９２Ａ）“三月壬辰不弘以來章曰長安右丞 三月壬辰”（７３ＥＪＴ９：９２Ｂ）中，“南

鄉”和“北陽曲里”似應當理解爲長安鄉里。如此，則我們認識的長安的鄉名和里名，

又增益了１個鄉和８個里，即：

南鄉（１６）。

定陵里（４０），大原里（４１），新里（４２），長樂 里 （４３），長彦里（４４），青柳里

（４６），成樂里（４７），北陽曲里（１６）。

·６８２·

出土文獻（第三輯）

〔１〕參看王子今：《漢代長安鄉里考》，《人文雜誌》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我們對於長安鄉里設置的瞭解，已經得知４個鄉名和３１個里名。而（１６）提供的信息，

明確告知我們“北陽曲里”在“南鄉”屬下。

陳直曾經提出漢代里名記載“互有詳略”的意見：“居延木簡有長安棘里名籍，當

即《三輔黄圖》及潘岳《西征賦》所記黄棘里之省稱。”他以爲簡文“宜里”“宜字疑宣字

之誤釋”，“宣里”是“宣明里之簡稱”。“據此《漢書》與木簡，在名稱上互有詳略，木簡

之梁陵里，即本傳之陵里，更可灼然無疑。”〔１〕“棘里”和“黄棘里”以及“南里”和“南平

里”的關係，可能即體現所謂“互有詳略”。或許亦反映正式定名和民間俗稱的區别。

而漢簡資料顯然較“《三輔黄圖》及潘岳《西征賦》所記”年代更早，亦更爲可靠。然而

對於所謂“省稱”、“簡稱”應在看到確鑿實證的情況下作有限定條件的理解。例如“大

昌里”和“昌陰里”，“建陽里”和“假陽里”，以及同見於漢簡資料的“當利里”和“有利

里”等，“省稱”、“簡稱”可能出現混亂。〔２〕尤其是“長樂里”與“長彦里”、“成樂里”各

重叠一字，則完全不可能“省稱”、“簡稱”。陳直的意見“《漢書》與木簡，在名稱上互有

詳略，木簡之梁陵里，即本傳之陵里，更可灼然無疑”，似可修正。所謂“木簡之梁陵

里”，即前引（３２）“囂陵里”。如果説“陵里”是“囂陵里”的“省稱”、“簡稱”，則難以設想

同見於居延漢簡的（４０）“定陵里”應當如何“省稱”、“簡稱”。

七、有關“長安諸陵”的簡牘資料

史籍可見“長安諸陵”〔３〕、“諸陵長安”〔４〕以及“長安五陵”〔５〕等區域代號。正

如楊寬所指出的，西漢陵邑應看作構成漢長安城的要素之一。〔６〕長安大都市功能的

實現，確實因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補充。〔７〕班固《西都賦》：“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

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

相三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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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陳直：《漢書新證》第２８３頁；《居延漢簡解要》第４２３頁，《居延漢簡研究》第４２７頁，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參看王子今：《漢代長安鄉里考》，《人文雜誌》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漢書》卷七〇《爰盎傳》。

《漢書》卷九二《游俠傳·原涉》。

楊寬：《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探討》，《文博》１９８４年創刊號；《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再探討》，《考古》１９８９

年第４期。

參看王子今：《西漢長安居民的生存空間》，《人文雜誌》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而觀萬國也。”“萬國”“豪傑”“英俊”，於是聚萃於“上都”。實際上“五陵”“近縣”，也成

爲“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三公”的文明勝地。《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固

傳》李賢注對“浮游近縣”的解釋是“‘浮游’謂周流也”。長安“四郊”“近縣”的特殊關

係，使得諸陵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爲長安的衛星城 〔１〕，或亦可看作“大長安”的有

機構成。〔２〕武伯綸總結五陵人物的文化貢獻時曾經指出，“他們都以遷徙的原因而

列於漢帝諸陵。他們從漢代各個地區（包括民族）流動而來，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

增殖及人才的彙合，形成一個特殊的區域文化。”“這無疑是中國漢代歷史上人文地理

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對這種人物的流動促成的漢代某些地區文化的擴散和融

合現象，以及對後代的影響，如果加以研究，將會更加豐富漢代的文化史及中國文化

史的内容，並有新的發現。”〔３〕這些人物“從漢代各個地區（包括民族）流動而來”的情

形固然值得注意，他們成爲“五陵人物”之後向其他地區的“流動”，以及因此導致的

“漢代某些地區”例如河西地區“文化的擴散和融合現象”，也是有意義的研究主題。

河西漢簡的相關内容因此值得關注。

何雙全依據簡牘資料進行的鄉里研究，京兆尹屬縣列有“奉明里１”：善居；右扶

風屬縣列有“安陵里１”：高里；“茂陵里３”：東進，果城，俑擅；“平陵里３”：德明，長雚，

敬事。〔４〕所依據的簡例，據我們看到的已經發表的資料，應當是：

（４８）奉明善居里公乘丘誼年六十九……（５３．１５）

（４９）騎士安陵高里孫非子　弩　疾温（３９５．１）

（５０）　　　　　　　車一兩

入粟大石廿五石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訾家茂陵東進里趙君

壯就

　　　　　　　〇

人肩水里郅宗（Ｅ．Ｐ．Ｔ５９：１００）

（５１）茂陵果城里侯普年卅　　乘蘭車

　　　　　　　　　　　　　　　　　十二月丁亥南入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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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參看劉文瑞：《試論西漢長安的衛星城鎮》，《陝西地方志通訊》１９８７年第５期；《我國最早的衛星城

鎮———試論西漢長安諸陵邑》，《咸陽師專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王子今：《西漢帝陵方位與長安地區的

交通形勢》，《唐都學刊》１９９５年第３期；《西漢諸陵分佈與古長安附近的交通格局》，《西安古代交通志》，

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參看王子今：《西漢長安的公共空間》，《中國歷史地理論叢》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武伯綸：《五陵人物志》，《文博》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秦漢簡牘論文集》第１５１頁。



茂陵陽耀里段乘年廿五　騂牝馬一匹（５０２．６）

（５２）名捕平陵德明里李蓬字游君年卅二、三　坐賊殺平陵游徼周　攻

□□市賊殺游徼業譚等亡爲人奴 （１１４．２１）

（５３）詔所名捕平陵長雚里男子杜光字長孫故南陽杜衍

多□黑色肥大頭少發年可　七八□□□□五寸□□□楊伯

初亡時駕騩牡馬乘闌輂車黄車茵張白車蓬騎騩牡馬

　因坐役使流亡□户百廿三擅置田監

　史不法不道丞相御史□執金吾家屬

　所二千石奉捕（１８３．１３）

如果我們放寬“長安”的視界，則（５２）、（５３）也可以列入上文討論的“漢簡長安治安史

料”中。又一簡例：

（５４）建平三年五月庚戌朔己未治書侍御史聽天侍御史望使移部刺史郡

大守諸侯相

男子欣相賜茂陵女子紀姣皆有罪疑殊死以上與家屬俱亡章所及姦

能當窮竟 （Ｅ．Ｐ．Ｔ４３：３１）

同樣宜歸入“漢簡長安治安史料”。有出現“長陵”字樣的簡例：

（５５）□□□田三頃廬舍直百五

長陵賣中溉田廿頃廬舍直四百

溉中田卅頃廬舍直二百萬 （Ｅ．Ｐ．Ｔ５０：３３Ａ）

丞□ （Ｅ．Ｐ．Ｔ５０：３３Ｂ）

從簡文格式以及Ｂ面出現“丞”字看，内容可能與前引（１５）、（１６）“欲取傳”“毋官獄徵

事當得取傳”以及大灣出土５０５．３７簡“欲取檢”“更賦皆給當得取檢”等有相似處，只不

過所證明的，既不是“毋官獄徵事”，也不是“更賦皆給”。所言“長陵”田舍買賣記録保

留於河西邊塞，當自有原因。

居延漢簡又可見言及“茂陵”的如下簡文：

（５６）丞相□平陵女子孫止自言弟□□移粟茂陵■□不除　食石二■

□□利官材取粟少千五百九十石□米治食□言□□□□　四月五

日乙丑移書七月五日三□（２５７．３０）

（５７） 以丁酉到令居延令武　書言謹案吏除射師茂陵 （２９０．７）

（５６）同時出現“茂陵”和“平陵”。其中“平陵女子孫止”簡文可以和（５４）“茂陵女子紀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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姣”對照理解。

又有比較罕見的出現“杜陵”字樣的簡例：

（５８）北書五封　　一封遣杜陵左尉印詣居延封破□□旁封十月丙寅起

　卒順（５０５．３９）

這是“杜陵”與“居延”之間軍事文書傳遞的實例。肩水金關簡還有體現家鄉爲“茂

陵”、“長陵”的服役者的信息：

（５９） 茂陵道德里公乘王相年卅五長七尺四寸　　黑色　　□

（７３ＥＪＴ８：４）

（６０）戍卒長陵西仁里掌誼　　 （７３ＥＪＴ９：２０４）

（６１）大常長陵宜成里工程王尊年卌六歲長七尺五寸　　 （７３ＥＪＴ１０：

１８１）

３例都有里名資料。

《散見簡牘合集》所收甘肅甘谷漢簡出現“霸陵”簡文：

以補正劉奉客霸陵不欲爲吏 □□召蜀劉饒

遂爵召明給事又鄉掾長萌等 令又均出廿錢及吏張□□ （正面）

第三（背面） （３０）〔１〕

劉奉“客霸陵”，即非正式，而是短暫居住在“霸陵”。又《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收有兩

例顯示“長陵”和“霸陵”里名的簡文：

（６２）一霸陵西新里田由（２９）

（６３）應募士長陵仁里大夫孫尚（３０）〔２〕

這兩則簡文雖然也並非河西漢簡資料，然而告知我們“長安諸陵”人行至較河西更爲

遥遠地方的經歷。

這樣，我們對於“長安諸陵”的里的認識，可以在何雙全工作收穫的基礎上有新的補

充，即：長陵：西仁里（６０），宜成里（６１），仁里（６３）；霸陵：西新里（６２）；茂陵：道德里（５９）。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０９２·

出土文獻（第三輯）

〔１〕

〔２〕

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第１６—１７頁。

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第９９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